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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

进入 4月，各家新能源车企相继公布 2024年 3
月或第一季度销售数据。根据乘联会数据显示，在
比较火热的新能源车市场，比亚迪、特斯拉、长安、
吉利、上汽通用五菱等多家头部新能源车企销量实
现大幅增长，整体市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

全国两会期间，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今年
促消费的两个重点之一就是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的
以旧换新。3月 13日，国务院印发《推动大规模设
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明确实施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开展汽车、家电产品以旧换新，
推动家装消费品换新。汽车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实
施办法和标准的政策细则也有望在二季度出台。

长期霸榜的比亚迪，3月新能源汽车销量30.25
万辆，上年同期销量 20.17万辆，同比增长 46.06%；
第一季度，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产量约61.23万辆，同
比增加7.96%；销量约62.63万辆，同比增加13.44%。

同时，海外市场正在成为比亚迪的增长引擎。
比亚迪海外新能源乘用车销量累计完成 38434辆，
创历史新高。自2021年5月比亚迪正式宣布“乘用
车出海”计划，已覆盖全球六大洲的 78个国家和地
区，并在泰国、巴西、新加坡、哥伦比亚等多个市场
夺得销量冠军。

不过，除了比亚迪外，其他很多车企还是在同
时生产燃油车的。如果加上内燃机汽车销量的话，

各大传统自主品牌的销量还是很客观的。如奇瑞
汽车，整个 3 月的销量是 181585 辆，吉利则是
150835辆，长城为 100276辆。相较于大部分只做
新能源汽车的厂商，包括特斯拉来说，都还是拥有
更高的销量。

同时，以新能源、燃油车双修都相对风生水起
的吉利为例。2023 年吉利的 3 月销量为 11.03 万
辆，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 2.59万辆，燃油车与新能
源分别占比约77%、23%。快进到2024年3月，这个
比例来到了约70%、30%。所以，通过吉利这块小切
片，不难看出新能源车依然在以相对较高的速度，
渗透着全国的汽车市场。

在造车新势力的销量数据上，3月没有了春节假
期的影响，且小米SU7这样的重磅车型也在月底才
正式上市，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说明很多问题。

小鹏汽车在 3月交付量为 9026辆，比起 2月的
4545辆进步明显，但也没有去年年底的那般气势
了。毕竟在愈演愈烈的价格战下，小鹏G6、小鹏P7
也都逐渐失去了性价比，而XNGP全场景智能辅助
驾驶又并非现阶段的刚需。

蔚来的潜在消费者群体相当固定，3月 11866
辆的交付量也并没有太多惊喜。而在蔚来没办法
大幅度自降身价的情况下，蔚来旗下的新品牌乐道
就成了破局的关键，但乐道还需要一些时日才会与

我们正式见面。
极氪的交付量也十分稳定，1月交付量 12537

辆、2月交付量 7510辆，3月交付量再次回到 13012
辆。但另一方面，极氪是真的在下本打价格战，小米
SU7上市之后立刻拿出了极氪007后驱增强版车型。

零跑 C10在 3月初刚刚上市，零跑汽车就在 3
月交出了14567辆的交付量成绩，显然是有备而来。
但相比零跑汽车1月12277辆的交付量来说，增量并
不算明显，还得继续看4月的情况如何。

理想汽车在3月的交付量为28984辆，相比1月
的 31165辆是不增反降，显然理想MEGA并未能如
期开拓出细分市场，甚至理想MEGA的一系列事件
和网络流传的段子，还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了理想
汽车的风评。

AITO 问界在 3 月的表现依旧强势，交付量
31727辆，与1月的表现旗鼓相当。但更可怕的是，
新款问界M7于最近针对2款不同配置的车型，推出
了 1~2万元的限时优惠，这意味着入门级车型如今
的裸车价格还不用23万元。

埃安在 1月和 2月的表现都不太如意，但 3月
32530辆的成绩，拿回了造车新势力第一的宝座。
同样在最近，昊铂GT和昊铂HT还拿出了至高价
值 59000元的权益，显然是不得不回到了价格战的
路上。 本报记者 王增益

3月车市销量回暖“以旧换新”政策落地
传统巨头和造车新势力各自发力

2023年，长城汽车实现九大增长。营业总收入、扣非归
母净利润、海外营收、总资产、销量、新能源销量、海外销量、
单车均价、20万以上车型销售这九大方面均获得了增长，可
谓是涨势喜人，为中国汽车制造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案。

3月 28日，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2023年年报，
得益于坚持长期主义战略，长城汽车2023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 1732.12亿元，同比增长 26.12%，创下历史新高；净利润
达到 70.2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 48.34 亿元，同比增长
7.98%；海外营收536.11亿元，同比增长100.41%；总资产达
到2012.70亿元，同比增长8.59%。

品牌向上层面，长城汽车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2023年，长城汽车单车平均收入14.14万元，同比提升1.20
万元，创历史新高；20万元以上车型销售 22.58万辆，占比
提升至 18.36%，同比增长 3.09百分点，创历史新高。九大
增长彰显了长城汽车的强大实力，也体现了企业战略转型
和市场拓展的成功。 本报记者 孙侠

长城汽车发展势头强劲

3月，秦家族热销40569辆，环比大增150.6%。自2月
荣耀版上市以来，秦PLUS热销势头持续走高，3月周销量
连续四周突破1万，蝉联全品类汽车周销冠军。

无论是 7.98万元起的DM-i车型还是 10.98万元起的
EV车型，均供不应求，甚至一度出现展车卖空、用户“看图下
订”的情况，消费者们对于秦PLUS荣耀版的喜爱溢于言表。

秦PLUS荣耀版的到来，为消费者带来了一款标杆级
产品，更为“油转电”添了一把猛料，几乎以一己之力推高
了A轿市场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 本报记者 王增益

比亚迪秦持续霸榜销冠

本版公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序
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苏州资产
管理有限

公司

主债务人
名称

温州南洋
包装公司

有限

担保人
名称

温州福瑞达印务有
限公司、温州市侨
兴纸业有限公司、
官金杏 、林加贺 、
林加来 、周海燕 、

林加相、黄香玉

抵（质）押物

温州南洋包装有限公司名下位于
苍南县龙港镇示范工业园区的工
业 房 地 产 提 供 最 高 额 抵 押 担 保
（最高额 2000 万元）。该工业房产
建筑面积 5385.86 平方米；土地面
积 5003.92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类

型为出让，土地用途为工业。

账面本
金余额

192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885.64

账面本
息合计

1077.64

代垫费用
（款项）余额

/

备
注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国家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C12112004B9405-5），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
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
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龙港市复兴实业有限公司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万元，币种（人民币）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
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即［2023］年［7］月［6］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
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
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
号

1

合计

借款人
名称

徐文菊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9］月［28］日）
本金

1100.00

1100.00

欠息

891.19

891.19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0.00

0.00

抵押、担保人

张勇、王云富、徐忠东、台州市丽雅服饰有
限公司、杜礼宾。

抵押物（所有权人余秀建、屈剑萍，白塔小
区4-4-4-5营业房；所有权人苏荷香，白
塔小区4-4-4-5营业房；所有权人高由
统、王玲君，白塔小区4-4-4-5营业房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9月28日的债权
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兆
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
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与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
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170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兆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1

2

借款人

浙江新利
来工艺制
品有限公

司

浙江新势
坊饰品有
限公司

本金

5995.74

689.60

利息

4,483.51

266.65

保证人

浙江快活林食品
有限公司、兰溪市
电光源有限公司、
张兰生、王文刚

浙江快活林食品
有限公司、洪徽宁
夫妇、王文刚夫妇

抵/质押物
兰溪市兰江街道大阜张村的厂房（房产证号：兰房
权证兰江字第 010001296、010001297、010001298、
010001299、010001300、010013347、010013350、
010013349、010015204、010015205、010015206、
010015207、010015208、010015713、010015714）及其
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兰国用（2007）第105-2599

号；兰国用（2004）第兰国用105-3847号）

无

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与平阳华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与平阳华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
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
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平阳华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
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平阳华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1.转让基准日为2023年7月27日。2.具体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序号

1

2

借款人

浙江新利
来工艺制
品有限公

司

浙江新势
坊饰品有
限公司

本金

5995.74

689.60

利息

4,483.51

266.65

保证人

浙江快活林食品
有限公司、兰溪
市电光源有限公
司、张兰生、王文

刚

浙江快活林食品
有限公司、洪徽宁
夫妇、文刚夫妇

抵/质押物
兰溪市兰江街道大阜张村的厂房（房产证号：
兰房权证兰江字第 010001296、010001297、
010001298、010001299、010001300、010013347、
010013350、010013349、010015204、010015205、
010015206、010015207、010015208、010015713、
010015714）及其土地使用权（土地证号：兰国
用（2007）第105-2599号；兰国用（2004）第兰

国用105-3847号）

无

浙江玖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债
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玖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浙
江玖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
人的债权、担保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
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他偿付义务人的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美美定工贸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注：1.转让基准日为2023年7月27日。2.具体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鄂0111工伤认定〔2024〕00102号
申请人：祝婷婷

职工姓名：祝婷婷 性别：女 年龄：31岁
身份证号码：420921199204102640
用人单位：武汉家家养的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职业/工种/工作岗位：店员
事故时间：2023年06月18日
事故地点：巨龙大道-盘龙一路路口至荣岗

二路路口
诊断时间：2023年06月18日
受伤害部位：1.下肢开放性伤口2.跟骨骨折，

3.小腿血肿，4.鼻骨骨折。
伤情描述：1.下肢开放性伤口2.跟骨骨折，3.

小腿血肿，4.鼻骨骨折。
受伤害经过、医疗救治的基本情况和诊断

结论：
申请人称：2023年6月18日21时35分左右，

祝婷婷下班途中在巨龙大道F雅园路被电动车撞
倒致腿部受伤。武汉市第六医院 2023 年 6 月 23

日出院诊断为：1.下肢开放性伤口2.跟骨骨折，3.
小腿血肿，4.鼻骨骨折。

2024年01月09日我局受理武汉家家养的牛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单位职工祝婷婷提出的工伤
认定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
下：武汉家家养的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祝婷
婷，2023年6月18日21时30分左右，步行下班途
中，途经巨龙大道-盘龙一路路口至宋岗二路路
口处不慎发生交通事故受伤。武汉市公安局黄
陂区交通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祝婷婷
在此事故中无责。

祝婷婷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
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在上下班
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的规定，
属于工伤范围，现予以认定为工伤。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60日
内向江夏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在六个月
内向江夏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4年03月08日

江夏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工伤决定书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
名称

绍 兴 高
农 进 出
口 有 限
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4年3月28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
司法裁判文书号

（2015）绍越商初字第987
号、（2013）绍越袍商特字
第3号、（2018）浙0602执
3805号、（2014）绍越袍执

民字第150号

本金

949.92

949.92

欠息（暂算至
2023年2月28日）

1405.634

1405.634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浙江绿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绍兴袍江
美安居小区24幢47-49号、25幢123号-130号、
19 幢（140 号、141 号、144 号、145 号）、20 幢 146
号-148号、22幢152号-155号，总面积为2158.64
平方米商铺提供抵押。最高额抵押金额970万。

担保人

张红卫、
俞江英、
浙江绿味
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钱文红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钱文红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01TXPZ-TA-2023036-6-2），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
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钱文红。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钱文红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钱文红】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钱文红履
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81855530；钱文红联系电话：13819459233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钱文红

2024年4月9日
单位：人民币 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
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3月28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钱文红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
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
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
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现
序号

1

2

3

4

5

6

7

主债务企业
名称

东阳市富士碳素
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市长红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永晖工具制
造有限公司

浙江新达铝业有
限公司

浙江省东阳市安
美针织有限公司
东阳市康迪皮塑

有限公司
东阳市元泰铝业

有限公司

尚欠本金

5597549.62

12367061.78

15000000.00

9000000.00

1236874.63

10549405.47

7999215.00

尚欠利息

14693662.67

15136988.99

10481921.10

7647032.82

2099292.53

16840934.66

9290867.95

尚欠本息

20291212.29

27504050.77

25481921.10

16647032.82

3336167.16

27390340.13

17290082.95

代垫
费用

/

/

/

/

/

/

28752.00

连带责任保证人

东阳市雅景工艺品有限公司、陆剑锋、陆剑芳、蒋敏
跃、刘伟、余秋想

永康市波涛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波涛实业有限公
司、永康市钱塘江房产开发有限公司、永康市长红铸
造厂、胡全喜、朱梅卿、胡新波、叶芝静、俞笑完、徐康衡
浙江海王电器有限公司、姚晖、高俏虹、王文江、陈

海珍
永康市金标机电工具有限公司、金华市金标苏格拉
散热器有限公司、金志洪、卢丽秋、金渭新、包玉芳

马军兆、詹圭凤

东阳市港新针织有限公司、王泉锋、朱巧波、王新浩、
骆雪飞

浙江康发工贸有限公司、叶汉杰、叶巧珍、胡虎跃、胡
旭碧

备
注

/

/

/

/

/

/

/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
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已将下列债权资产项下的全部从权利、权益和利益已依法转让
给了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担保人、义务人及相关各方。

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通知/要求上述借款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及相关各方，从公告即日起立即向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应合同（协议）约定
的及相关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务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3月1日的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予偿还的利息余额按授信协议、借款合
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生效法律文书、其他法律文件及相关法律规定计算。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3.清单
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
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通知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宁波伍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抚顺特钢钢
管有限公司

担保
方式

抵押

本金（元）

13,240,019.20

利息（元）

23,211,130.72

合计（元）

36,451,149.92

沈阳利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
北京日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沈阳利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与北京日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于2017年4月14日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沈阳利盟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
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
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北京日出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沈阳利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
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请债务人、担保人或其债务承继人立即向北京日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或承担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
责任）。特此公告！

沈阳利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北京日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合计

债权名称

郑国忠
任金洪
丁国东
金杨林

义乌市比爱
卫生用品有

限公司
义乌市比爱
卫生用品有

限公司
义乌市比爱
卫生用品有

限公司
义乌市比爱
卫生用品有

限公司

龚建鸣

所在
地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义乌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400000
95000
300000
150000

2451914.12

3000000

693189.23

218493.24

3000000

10308596.6

利息余额

390000
538983.5

1542453.17
513064.59

5261100.95

6408497.98

1477978.51

385968.32

3249610.71

19767657.7

担保情况

无
无

丁周平
陈国军

王爱加、傅红福、义乌市天
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龚建
鸣、浙江弘莱服饰有限公司
王爱加、傅红福、义乌市天
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龚建
鸣、浙江弘莱服饰有限公司
王爱加、傅红福、义乌市天
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龚建
鸣、浙江弘莱服饰有限公司
王爱加、傅红福、义乌市天
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龚建
鸣、浙江弘莱服饰有限公司

无

抵押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资产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备注

（2011）金义执
民字第1973号

（2011）金义执
民字第1976号

（2011）金义执
民字第1977号

（2011）金义执
民字第2228号

（2012）金义执
民字第3951号

傅文裕与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傅文裕与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傅文裕已将依法享有的对下
列借款人和担保人的债权本金、相应利息及担保权利依法转让给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以
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

债权资产明细
基准日：2021年4月8日 单位：元

义乌市双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3676825151
2024年4月9日

序
号

1

合同
编号

BCDD
2018

生效法
律文书

（2018）
沪 0115
民 初
79687
号《 民
事调解

书》

主债
务人

江苏
百成
大达
物流
有限
公司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物

保证：聂强、李再旺、林东伟、南通中福物流发
展有限公司、南通大达置业有限公司、南通大
地物流有限公司、南通京扬天下置业有限公
司、南通华腾置业有限公司、南通颐达置业有
限公司。
抵押：南通市人民中路209号京扬数码城A幢
103、104、203、204 室房屋；南通市人民中路
209号京扬数码城A幢205、206、207、301、302
室房屋；南通市人民中路209号京扬数码城C
幢 104、122 室，D 幢 151、154-158、161-163、
165室房屋；南通市人民中路尚东国际商务中
心1幢301、302、401-404、417、425A，2幢103，
4幢1-3层房屋；南通市大达国际商业广场1
幢 124、125、127、128、129、133、134、135、136、
304、305、307、308、310、315-320、322-325,12
幢106、107,13幢301-309、315室房屋。

本金余额

19,000,000.00

利息金额

3,541,999.96

服务费和
诉讼费用

1,051,590.00

本息合计

23,593,589.96

备注

自 2019
年 2 月
1日后，
逾期利
息仍应
以未还
本金为
基 数 ，
按 年
24% 计
算至实
际清偿

日

于学武与万向租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于学武（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万向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

江苏百成大达物流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聂强、李再旺、林东伟、南通中福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南通大达置业有限公司、南通大地
物流有限公司、南通京扬天下置业有限公司、南通华腾置业有限公司、南通颐达置业有限公司所享有的主债权（包括所有未偿借
款本金、服务费、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债权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
法律救济权利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与受让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并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以及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担保责任和或其他义务，且转让
方在本公告出具日之前对担保人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一并向受让方转让，债务人及担保人应据此向受让方履行相应义务。

转让方：于学武
受让方：万向租赁有限公司

债权明细表数据基准日：2023年7月16日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大方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贵州众合众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卯光雪与你单位工伤赔偿争议一案，根据《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方劳人
仲案字（2024）第43号《仲裁裁决书》，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
为送达。

本案裁决结果为：
一、双方劳动关系从裁决书下发之日解除。
二、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停工留薪期工资福利33817.5元、

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75433.38 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61718.22
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61718.22 元、停工留薪期住院护理费
112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224元、劳动能力鉴定费520元。以上合
计234551.32元，扣除申请人应返还给被申请人的7441.26元，被申
请人实际应支付申请人各项工伤保险待遇227110.06元。

三、驳回申请人的其余仲裁请求。
本裁决书送达双方当事人后，对裁决不服的，可在自收到仲裁

裁决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方当事人在法定期
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仲裁裁决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仲裁
裁决生效之日起按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特此公告。

本委地址：大方县杜鹃大道北段，联系电话：0857-5250620
二〇二四年四月四日

证件、印章遗失作废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2022）浙0603破申47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裁定受理绍兴九缎针纺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指
定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未接管到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等所有证照及印章。现管理人声明上述证照和
印章自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九缎针纺破产清算申请
之日起全部作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072856254Y。

特此声明。
绍兴九缎针纺有限公司管理人

证件、印章遗失作废声明
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以（2023）浙0603破申87号《民事裁定

书》，依法裁定受理绍兴柯桥涵冉纺织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
并指定浙江近远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接受指定后，未接管到企业营业执照正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公章、法定代表人名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合同专用章等所有证照及印章。现管理人声明上述证照和
印章自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对涵冉纺织破产清算申请
之日起全部作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21058319751W。

特此声明。
绍兴柯桥涵冉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营业执照作废声明
嵊州飘逸服饰有限公司遗失由嵊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03年

11月14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600755919373D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嵊州飘逸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债权转让通知书

致：兰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已于2021年12月09日将与

你方签署的合同号为BC2021120399009995-1的个人担保贷款合
同及相关文件下的所有权益转让给现债权人杨小明，请你方继续
向现债权人履行前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义务，并将相应款项支
付至其指定账户。特此通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2023年08月29日

常州宏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本局于 2024 年 03 月 15 日作出编号：嘉

善工决［2024］00885 认定工伤决定书，决定
载明：

申请人：李义平
职工姓名：李义平 性别：男 年龄：37
身份证号码：510722198608091151
用人单位：常州宏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职业/工种/工作岗位：安装工
申请时间：2023年07月26日
事故时间：2022年08月10日
事故地点：浙江省嘉兴嘉善县新建年产

通讯电子产品1000万件、精密机械1000万件
中新智地（嘉善）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1#厂
房等）

诊断时间：2022年08月10日
诊断机构：嘉善县中医医院
受伤害部位/职业病名称：腰部
医疗诊断结论：腰椎骨折。
2023年08月09日受理李义平的工伤认定

申请后，根据提交的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
2022年8月10日6时左右，李义平在新建

年产通讯电子产品1000万件、精密机械1000
万件中新智地（嘉善）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1#厂房等）雨棚架子上移电缆线准备干活
时，从架子上摔下，造成腰部受伤。

李义平同志受到的事故伤害（或患职业
病），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第
一项之规定，属于工伤认定范围，现予以认定
（或视同）为工伤。

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自接到
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嘉兴市嘉善县人民政
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所在地人民
法院或交叉管辖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因与你单位联系未果，以邮寄方式送达
也被退回，故现将认定工伤决定书公告送
达。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

嘉善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4月3日

认定工伤决定书公告

序
号

1

2

生效法律
文书

（2021） 苏
1282 民 初
3086号《民
事判决书》

（2021） 苏
1282 民 初
3091号《民
事判决书》

主债务人

临泉县恒
通汽车销
售有限公

司
临泉县秀
兰汽车运
输有限公

司

担保人名称及担保物

邓秀兰、李春生、李丹、李
振、张昆、临泉县裕池车
厢有限公司、临泉县秀兰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
邓秀兰、李春生、李丹、李
振、张昆、临泉县裕驰车
厢有限公司、临泉县恒通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666,545.12

2,969,531.26

利息金额

71,171.82

44,254.29

逾期利息
金额

764,532.98

964,566.00

受理费

35,682.00

44,445.00

本息合计

3,537,931.92

4,022,796.55

备注

自2021年4月17日后，
逾期利息仍应以未还
本金为基数，按年24%

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自2021年4月17日后，
逾期利息仍应以未还
本金为基数，按年24%

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靖江新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万向租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靖江新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转让方”）与万向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署的《债权转让协

议》，转让方将其对债务人临泉县恒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邓秀兰、李春生、李丹、李振、张昆、临泉县裕驰车厢有限
公司、临泉县秀兰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所享有的主债权（包括所有未偿借款本金、服务费、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
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债权内各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权利，以及对债务人临泉县秀兰汽车运输
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邓秀兰、李春生、李丹、李振、张昆、临泉县裕池车厢有限公司、临泉县恒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所享有的主
债权（包括所有未偿借款本金、服务费、逾期利息、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担保合同项下全部权利及实现和执行债权内各
项资产相关的全部权利和法律救济权利，全部转让给受让方。转让方与受让方特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并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以及继承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受让方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担保责任和或其他义务，且转让方在本公告出具日之前对担保人涉诉债权所主张的权利一并向受让方转让，债务人及担保人
应据此向受让方履行相应义务。

转让方：靖江新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受让方：万向租赁有限公司

债权明细表数据基准日：2023年7月16日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1

小计

借款人
名称

浙江创
新铜业
有限公

司

债务情况
本金（暂算
至2024年
2月26日）

8360.00

8360.00

欠息（暂算
至2021年
1月10日）

946.630472

946.630472

合计

9306.630472

9306.630472

担保人

永康市企鹅衡器有
限公司、应可新、周
春菊、南龙集团有限
公司、永康市物华回
收有限公司、上海潼
天铜业材料有限公

司、应涛

抵押物

永康市芝英铜带厂名下
位于永康市芝英镇骑龙
山工业区的工业房地
产。建筑面积：8358.9平
方米，土地面积：13111.5
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
额：人民币2429.8万元。

合同编号

33010120150043146、
33010120150041862、
3010120150042672、
33010120150043478、
33010120150024994、

20151230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01TXPZ-
TA-2022019-6），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台信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台信资产联系电话：黄先生 0576-81855531
道尔资产联系电话：杨小姐 13957977258

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道尔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
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4年2月26日（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道尔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浙江台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
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债务人名称

福建琪盛贸
易有限公司

不良债权余额
本金余额

342

利息余额

132.97

担保人

福建省恒泰融资担保股份
有限公司、连士琪、张清容

刘桂招与邵良喜债权转让通知暨
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刘桂招与邵良喜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刘桂招已将下
列公告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邵良喜。刘桂招与邵良喜联合公告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邵良喜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其他相关各方，从公告之起立即向邵良喜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特此公告。

刘桂招、邵良喜
2024年4月8日附：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币种、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1

借款人
名称

郑州齐
力胜贸
易有限
公司

合计

保证人
名称

董俊峰、
张军峰、
彭晓丹

债权
基准日

2023年
12月
4日

债权本
金余额

521.4

521.4

利息
余额

585.38

585.38

债权
总额

1106.78

1106.78

抵押物详情

抵押物为张军峰个人名下位于洛阳市
洛龙区王城大道西国宝花园半岛35幢
101的房产，土地证号：洛市国用（2009）
第05001747号；房产证号：洛房权证市

第00030983号，面积529.67平方米。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下称“中原银行郑州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2024年3月27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中原银行郑州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清单
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还款协
议和其他相关协议以及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转让方已经缴纳的
诉讼费、保全费等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了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原银行郑州
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自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下列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自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中原银行郑州分行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凤仪路6号；联系人：陈先生；电话：19939377898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龙湖金融岛中环路4号19号楼中原资产大厦；联系人：雷先生；

电话：18638215955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数据为债权基准日数据。借款人和担保

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应支付给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债务金额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并已由中原资产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或担保人、
承债主体、清算主体负担的诉讼费、律师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下列主债务人、担保人如有疑问，请与中原银行郑州分行或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

4.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公告清单 单位：万元

遗失作废声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2020）津 02 破申 159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天津市宁
河县全伊肉类销售中心对天津市蟹上皇餐饮服务有限
公司（以下称：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并以（2021）津
02 破 86 号决定书指定北京中伦文德（天津）律师事务所
担任管理人，现因债务人的证照及公章均已遗失，且有
关人员均下落不明，故管理人特作如下声明：

天津市蟹上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的印章（包括但不
限于公章、财务专用章、合同专用章、法定代表人人名
章）、营业执照正本及副本等全部作废。

天津市蟹上皇餐饮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4年4月8日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35号

易众新程文化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刘洋、
韩雅昕、黄畅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昌劳人仲案字

〔2024〕603、604、605 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
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
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于 2024 年 5 月
27日上午10时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力资源局（武昌
区解放路 530 号，027-88936733）四楼 412 庭室参加仲裁
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将缺席裁决。本公告自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36号

西安顺协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武汉市喜七哒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群星城分公司：本委受理的魏勉与你单位劳动争
议一案（昌劳人仲案字〔2024〕1242 号），根据《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
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
于 2024 年 5 月 29 日上午 8 时 45 分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
区人力资源局（武昌区解放路 530 号，027-88936733）四
楼409庭室参加仲裁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将缺席
裁决。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37号

煜达国际旅行社（武汉）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赵米糍、
伍若兰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昌劳人仲案字〔2024〕
613、908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
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
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于2024年5月28日上午8时
45分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力资源局（武昌区解放路
530号，027-88936733）四楼409庭室参加仲裁庭审，无正
当理由不到庭的，将缺席裁决。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38号

湖北双仁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本委受理甘进与你单
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昌劳人仲
裁字〔2024〕435 号仲裁裁决书。你单位应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委（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530
号武汉市武昌区人力资源局四楼，电话：027-88936733）
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对本裁决不
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
效力。特此公告。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39号

武汉禾曦聚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薛丹丹、
李珊珊、冯晨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公告送达昌劳人仲裁字〔2024〕396、400、401 号
仲裁裁决书。你单位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委（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530 号武汉市
武昌区人力资源局四楼，电话：027-88936733）领取
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当事人对本裁决不
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提起诉讼的，本裁决书即
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40号

武汉江庭居餐饮娱乐有限公司：本委受理冯华利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
昌劳人仲裁字〔2024〕306 号仲裁裁决书。你单位应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委（地址：武汉市
武昌区解放路530号武汉市武昌区人力资源局四楼，
电话：027-88936716）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当事人对本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收到仲裁裁
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未
提起诉讼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特此公告。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41号

湖北迈勋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武汉当亚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吕武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昌劳
人仲案字〔2024〕924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
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
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于
2024 年 5 月 24 日上午 10 时 00 分到湖北省武汉市武
昌 区 人 力 资 源 局（武 昌 区 解 放 路 530 号 ，027-
88936716）四楼参加仲裁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
的，将缺席裁决。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42号

拾忆（武汉）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周
彬彬与你单位劳动争议案（昌劳人仲案字〔2024〕1316
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
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
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于2024年5月24日下午14
时 45 分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力资源局（武昌区
解放路530号，027-88936716）四楼参加仲裁庭审，无
正当理由不到庭的，将缺席裁决。本公告自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43号

中泰晟华（湖北）科技有限公司、中泰晟华集团有限
公司：本委受理李维寿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公告送达昌劳人仲定字〔2024〕18 号
补正决定书。你单位应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来本委（地址：武汉市武昌区解放路 530 号武汉市
武昌区人力资源局四楼，电话：027-88936733）领取
补正决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决定书与本委昌
劳人仲裁字〔2024〕28 号裁决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特此公告。

本版公告为信息资讯，不作为签订合同及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

序
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浙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金华分行

主债务人
名称

浙江中奥
置业有限

公司

担保人名称

湖南中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余有
昌、范慧青、余有成

抵（质）
押物

/

账面本
金余额

5,000.00

5,000.00

账面利息余额
（含罚息、复息）

2,040.17

2,040.17

账面本
息合计

7,040.17

7,040.17

代垫
费用

0

0

备
注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协议编号：XA2-ZYST-ZZ231102），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对下列债务人及抵
押人、担保人的全部债权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息、复利、保证债权、抵押权相关的诉讼追
偿权等）依法转让给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现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抵押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
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浙商信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正亚盛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标的债权清单 金额：万元，币种（人民币）

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3］年［11］月［02］日）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额、账面利
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
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序号

1

2

3

4

债务人
黑龙江金华
业实业有限

公司
穆棱市大地
农业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黑龙江世纪
家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

司
大庆市华中
石油机械配

件厂
合计

债权合计

57,839,084.90

15,773,189.37

191,590,800.00

92,305,000.00

357,508,074.27

债权本金

13,988,975.12

9,000,000.00

73,536,600.00

45,995,000.00

142,520,575.12

债权利息

43,850,109.78

6,773,189.37

118,054,200.00

46,310,000.00

214,987,499.15

备注
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实际
金额以法院判决书计算为准，转让债

权中包括产生的代垫费用。
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实际
金额以法院判决书计算为准，转让债

权中包括产生的代垫费用。
利息计算至2020年10月31日，实际
金额以法院判决书计算为准，转让债
权中包括除（2018）黑民终 455 号案
件产生的诉讼费用外的代垫费用）。
利息计算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实际
金额以法院判决书计算为准，转让债

权中不包括产生的代垫费用。

黑龙江嘉昱睿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
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2023年6月29日黑龙江嘉昱睿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签署的《债权资产转让协议》，黑龙江嘉昱睿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中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黑龙江嘉昱睿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联合公告通
知下列《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中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黑龙
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中约定的本金、利息、损失赔偿、诉讼费等）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黑龙江嘉昱睿银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4年4月9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

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继续向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义务、承担清算责任或履
行清偿责任。

3、黑龙江嘉惠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地址：哈尔滨市松北区创新路1616号9号楼729-12
室，联系人：郝先生，联系电话：13804600124。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元

义务人
名称

丁雪云、
吴益梅

抵押贷款合同编号

1.个人循环授信额度
合同编号：平银(上海)
个 循 抵 字（2019）第
（RL20190910001969）

号

贷款本金
金额

1,159,577.12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费用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
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
际计算为准。如表格中债务人、合同编
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
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陆佳敏
抵押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陆佳敏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债权)，
已于2023年12月8日依法转让给陆佳敏。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特此将
下表所列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的事实通知与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有关的借款人，
物权担保人和/或保证人、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责任人及其各自的承继人（下称

“义务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作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出让人，陆佳敏

作为该笔债权及相关权益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各“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陆佳
敏履行相应合同约定或法院判决与裁定确定的全部义务（若借款人更名、改制、吊
销营业执照或因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
承担清算责任）。

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至基准日2023年10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
保人应支付给陆佳敏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结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
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详细清单见附表
联系电话：1.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021-50155159

2.陆佳敏：13916079389
附件：抵押债权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姚先均与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姚先均和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姚先均已将其享有债务人为浙江添超针织有限公司两笔金融债权，债权生效
法律文书案号为：（2016）浙0681民初8993号、（2016）浙0681民初8994号。上述两
笔债权案件项下债权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姚先均与
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通过联合公告方式依法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其他相
关各方。

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案件的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向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偿
还债务。特此公告！

姚先均、诸暨承承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债权转让公告
裴玉松、杨文静：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
与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泛华）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外贸
信托将自己对裴玉松、杨文静享有的债权转让给深圳泛华。自此，外贸信托对裴玉
松、杨文静所享有的（2022）东仲案字第215号裁决书（执行案号：（2023）鲁0214执
3246号）项下所享有的债权以及与此债权相关的其他一切权利一并转让给深圳泛华。

现向你方通知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请你方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向深圳泛华履
行全部义务。特此通告。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深圳泛华联合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市武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昌劳人仲公字〔2024〕134号
武汉本致舍商贸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的丁雪芹与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昌劳人仲案
字〔2024〕1019号），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十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仲裁申请书副本、仲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请于2024年5月27日上午
8时45分到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力资源局（武昌区解放路530号，027-88936733）
四楼412庭室参加仲裁庭审，无正当理由不到庭的，将缺席裁决。本公告自发布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4）浙1081破10号

温岭市人民法院根据温岭市金鹤鞋料复合厂的申请，于2024年3月19日裁定受理温
岭市博泰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3月22日指定天台天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担任温岭市博泰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岭市博泰鞋业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4年5月10日前向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赤城大厦5楼；联系电话：施
蔡盈；联系人：18989686080）书面申报债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是否系连带债
权，并提交有关证明材料。逾期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温岭市博泰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尽快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温岭市博泰鞋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法律、法规规
定的清算义务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和
账册、文书等所有资料，因怠于履行义务致无法进行清算的，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4年5月17日14时30分在浙江省温岭市人民法院第十八
审判庭召开（地址：浙江省温岭市横湖中路198号）。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
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
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特此公告。

二Ｏ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